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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林校本〔2024〕31号

关于印发《东北林业大学奥林学院本科生校内

选拔管理办法（2024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及有关单位：

《东北林业大学奥林学院本科生校内选拔管理办法（2024年

修订）》已经2024年7月24日学校第八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东北林业大学

2024年 7月 26日

东 北 林 业 大 学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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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林业大学

奥林学院本科生校内选拔管理办法

（2019年 9月制定，2024年 7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快推进我校教育国际化进程，扩大中外合作

办学项目的辐射功能，提高合作办学的综合效益，共享优质教育

资源，让学生获得国际化、跨文化和全球化的体验，科学有效的

管理奥林学院本科生校内选拔及相关工作，根据《东北林业大学

章程》及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选拔专业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专业代码：

080901H）、生物技术（专业代码：071002H）、化学（专业代码：

070301H）、工程管理（专业代码：120103H）四个本科专业。

第三条 选拔名额为奥林学院年度本科招生专业计划数与实

际入校报到人数的差额。

第四条 学校当年录取并入校报到的外语语种为英语的统招

理工类（物理类）本科生（计划类型为艺术类、非西藏生源定向

西藏就业、西藏高中班、新疆高中班、南疆单列计划、少数民族

预科生转本，已录取到奥林学院的学生等除外）方可允许报名。

高考改革省份的本科生选考科目要符合选拔专业的选考科目要

求。

第五条 选拔工作坚持公平竞争、公正选拔、公开透明的原

则；坚持学生自愿申请的原则，逾期未报名者视为放弃。



— 3 —

第六条 选拔工作依据学生英语选拔考试成绩（占 50%）和

面试成绩（占 50%）进行综合评定，按照各专业选拔名额择优录

取。

第七条 成立校内选拔评审工作组，负责组织、实施选拔工

作。选拔工作于每学年第一学期前 6周进行，并对拟录取学生名

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录取学生名单报本科生院备案。

第八条 录取学生签订确认书后，学籍按相关规定转入奥林

学院，并依据《东北林业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管理细则》进行

学生管理，在校期间不得转出奥林学院。

第九条 选拔进入奥林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生物技术、

化学专业的学生采取“3+2”模式进行培养。学生在学校完成前 3

年的本科课程学习，课程成绩和英语语言能力达到国外合作院校

要求，并获得出国签证，赴国外合作院校进行 2年的硕士学位修

读。学业完成后，符合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

可获得东北林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；符合奥克兰

大学毕业条件的学生，可获得奥克兰大学的硕士学位证书。

如未能在第 4学年出国修读，则继续在校内采取“4+0”模

式进行培养。符合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可获得东北林业大

学本科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。

第十条 选拔进入奥林学院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采取“3+1”

模式进行培养，即学生在国内修读满三年，在国外修读满一年的

培养模式。出国修读前，学生在课程成绩和英语语言能力上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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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外方要求，并获得出国签证。学业完成后，符合阿斯顿大学

毕业条件且符合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，可获

得阿斯顿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和东北林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、学

士学位证书。

如未取得国外合作院校课程学分或未获得出国资格者，应继

续在原专业学习，执行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并完成 16学分国

际课程。符合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可获得东北林业大学本

科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。

第十一条 录取学生按照奥林学院收费标准缴纳学费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东北林业大学奥

林学院本科生校内选拔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东林校教〔2019〕30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本科生院、奥林学院负责解释。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东北林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4年 7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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